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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实质性会议 

2006 年 7 月 3 日至 28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
*
 项目 14(e) 

社会问题和人权问题：联合国 

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2006 年 3 月 8 日哥斯达黎加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哥斯达黎加外交和宗教部长罗伯托·托瓦尔·法亚的照会，其中

请你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议哥斯达黎加担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方案执

行委员会成员（见附件）。 

 

 

临时代办 

大使 

玛丽亚·埃莱娜·查苏尔（签名） 

 
 

 
* 
将作为 E/2006/100 号文件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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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3 月 8 日哥斯达黎加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谨向你转告如下：哥斯达黎加有意担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

员会成员。 

 哥斯达黎加在提供庇护、接收难民方面具有悠久的传统，成千上万男女在哥

斯达黎加得到保护，更充分享有一切权利。 

 目前，就与国土和资源的比例而言，哥斯达黎加在世界各国中是接收难民人

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哥斯达黎加国土面积仅 51 000 平方公里，人口仅略多于 400

万，却是拉丁美洲接收难民人数最多的国家（13 500 人），现在每月继续收到约

120 份请求庇护的新的申请，平均接收率为 53％，难民条件的确定程序具有很高

的质量标准。 

 我国希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能积极考虑哥斯达黎加的申请并建议大会将联

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成员增加一席。考虑到哥斯达黎加在该领

域的经验，哥斯达黎加将能为该委员会的工作作出积极贡献。 

 

 

罗伯托·托瓦尔·法亚（签名） 

 

 


